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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形而上学的基本命题为背景，以现代逻辑的公理化方法为工具，建立了一

个具有形而上学内容的公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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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而上学的哲思 

金岳霖曾经说过“‘形而上学’一词完全是个好词”，它“探讨那些非常基本以致既不

能证明也不能反驳的思想或概念”[1]。 

形而上学的远见卓识之于修身养性、动心怡情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形而上学的慎密论

证之于教化众生、齐家治国也是不可或缺的。本文拟摘取形而上学中比较一般的命题，利用

现代逻辑这一论证工具来建立一个具有形而上学内容的公理体系。 

    为此，首先来考察最基本的形而上学概念“否定”。事物的否定是多方面、多形式的。
例如，一事物可以通过自身的辩证产物导致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可以称之为辩证否定；

一事物可以通过转化为与自身相矛盾的事物导致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可以称之为矛盾否

定；一事物可以通过转化为与自身相对立的事物导致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可以称之为对

立否定；一事物还可以通过转化为与自身同时成立的事物从而导致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

可以称之为两可否定。著名的辩者邓析常操两可之说，所以也可以将两可否定称之为邓析否

定。由此可见，事物的否定至少可以分为辩证否定、矛盾否定、对立否定和两可否定等。我

们可以分别用 A∗ 、 A¬ 、▽ A、△ A来表示事物 A的辩证否定、矛盾否定、对立否定和两
可否定。 

    事物 A与其辩证否定 A∗ 是可以同时存在，也可以同时不存在的；事物 A与其矛盾否定
A¬ 既不能同时存在，也不能同时不存在，即两者必存在其一，且只存在其一；事物 A与其
对立否定▽ A不能同时存在，但是可以同时不存在；事物 A与其两可否定△ A可以同时存
在，但是不能同时不存在。 

一事物与这些否定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如果我们用符号 A B→ 表示事物 A与
B之间的转化生成关系，则事物与其否定之间最主要的联系包括如下三条： 

    [1] 事物的对立否定可以转化为事物的矛盾否定，即：▽ A → A¬ ； 

[2] 一事物矛盾否定的辩证产物为该事物的两可否定，即 A∗ ¬ → △ A； 

[3] 一事物辩证产物的矛盾否定为该事物的对立否定，即 ¬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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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如果事物 A的对立否定▽ A存在，则事物 A不存在；既然事物 A不存在，
则其矛盾否定 A¬ 存在。如果事物 A不存在，则 A的矛盾否定 A¬ 存在，进而 A¬ 的辩证否
定 A∗¬ 存在；如果 A¬ 的辩证否定 A∗¬ 不存在，则 A¬ 不存在，进而有 A存在。如果事物 A
存在，则 A的矛盾否定 A¬ 不存在，但是 A¬ 的辩证否定 A∗¬ 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如果 A¬ 的辩证否定 A∗¬ 存在，则 A¬ 可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进而 A可以不存在，也可
以存在。因此，事物 A与 A∗¬ 是可以同时存在，但是不能同时不存在的关系，即 A与 A∗¬
是两可否定的关系。如果事物 A存在，则 A的辩证否定 A∗ 存在，进而 A∗ 的矛盾否定 A¬ ∗
不存在；如果 A∗ 的矛盾否定 A¬ ∗ 存在，则 A∗ 不存在，进而有 A不存在。如果事物 A不
存在，则 A的辩证否定 A∗ 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进而 A∗ 的矛盾否定 A¬ ∗ 可以不存
在，也可以存在；如果 A∗ 的矛盾否定 A¬ ∗ 不存在，则 A∗ 存在，进而 A可以存在，也可
以不存在。因此，事物 A与 A¬ ∗ 是不可同时存在，但是可以同时不存在的关系，即 A与

A¬ ∗ 是对立否定的关系。 

下面，我们再选择一些最基本的形而上学命题： 

[4]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2]。 

这说明：任何事物都变动不居，都将转化为别的事物。我们可以将此规律称之为变动不

居律： A A→∗ 。其中 A∗ 称为 A的辩证产物。 

[5] 象曰天地不交否。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3]。 

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4]。 

    否极泰来，物极必反。 

这一思想用比较现代的说法，就是否定之否定则为肯定。可表示为： A A¬¬ → 。 

    [6] 一阴一阳之谓道[5]。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 

    我们可以将一事物称为“阳”，其矛盾否定称为“阴”。用任一命题 B表示万物。那
么上述思想可表示为： A A B∧ ¬ → 。 

    下面，我们以上述形而上学思想为基础，适当选择一些基本命题为出发点，将其组织成
一个公理体系──哲思逻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选择作为公理的形而上学命题并不一定是

我们认可的；我们的公理体系应该这样来理解，即一旦我们接受了作为公理的形而上学命题，

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以定理形式出现的其它形而上学命题。这些定理的形而上学意义我们将

不再一一列出。 

二、哲思逻辑 

哲思逻辑的形式语言是在经典命题逻辑形式语言的基础上增加： 

一元联结符：∗  

而得到的。 

公式的形成规则中增加下面一条规则： 

如果 A是公式，则 A∗ 是公式。 



逻辑与认知                                                                Vol. 3, No.4, 2005 

9 

增加如下两个定义符号： 

△ defA = A∗ ¬  

▽ defA = ¬ A∗  

其中，一元联结符△称为弗协调联结符，一元联结符▽称为直觉主义联结符。 

哲思逻辑的公理系统是在经典命题逻辑系统中增加一条公理而形成。包括如下公理模式

和推理规则： 

   ( 1)Ax   ( )A B A→ →  

    ( 2)Ax   ( ( )) (( ) ( ))A B C A B A C→ → → → → →  

    ( 3)Ax   ( ) (( ) )A B A B A¬ → → ¬ → ¬ →  

    ( 4)Ax  A B A∧ →  

    ( 5)Ax  A B B∧ →  

    ( 6)Ax   ( )A B A B→ → ∧   

    ( 7)Ax   A A B→ ∨  

    ( 8)Ax   B A B→ ∨  

    ( 9)Ax   ( ) (( ) ( ))A C B C A B C→ → → → ∨ →  

    ( 10)Ax  A A→∗  

推理规则（分离规则MP）：从 A和 A B→ 可推出 B [7]。 

定义 1 公式 A由公式集Σ形式可推演，当且仅当存在公式序列 

1A， 2A ，⋯⋯， 1nA − ， nA  

使得 nA A= ，并且每一个 (1 )kA k n≤ ≤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kA 是公理； 

[2] kA ∈Σ； 

[3] 有 i， j kp ，使得 i j kA A A= → 。 

    如果公式 A由公式集Σ形式可推演，则称Σ可推演出 A，符号记为Σ├ A。 

    定义 2 如果公式 A由∅形式可推演，则称公式 A是可证明的。由∅到 A形式可推演
的一个公式序列称为公式 A的一个证明。如果公式 A是可证明的，则称公式 A为哲思逻辑
系统的定理，符号记为├ A。 

显然，经典命题逻辑的定理在哲思逻辑中依然成立。所以，在下面定理的证明中将直接

使用经典命题逻辑的定理（简记为 PTh）。 

在哲思逻辑中有如下定理： 

定理 1 ├ A A¬ ∗ → ¬  

    定理 2 ├ A¬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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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理 3 ├¬△ A A→  

    定理 4 ├ A → ¬▽ A  

    定理 5 ├▽ A A→ ¬  

    定理 6 ├ A ∧▽ A B→  

    证明： 

 1    ▽ A A→ ¬      定理 5 

 2    A ∧▽ A A A→ ∧ ¬     1 PTh  

 3    A A B∧ ¬ →     PTh  

 4    A ∧▽ A B→     2、3 PTh  

    定理 7 ├ A ∨△ A  

    证明： 

 1 A A∨ ¬      PTh  

 2 A A A→ ∨ ∗ ¬     ( 7)Ax  

 3    A A¬ → ∗ ¬      ( 10)Ax  

 4    A A A∗ ¬ → ∨ ∗ ¬      ( 8)Ax  

 5    A A A¬ → ∨ ∗ ¬     3、4 PTh  

 6    ( )A A A→ ∨ ∗ ¬  

  (( ) (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  ( 9)Ax  

 7    ( ) ( )A A A A A A A¬ → ∨ ∗ ¬ → ∨ ¬ → ∨ ∗ ¬   2、6 MP  

 8    A A A A∨ ¬ → ∨ ∗ ¬     5、7 MP  

 9    A A∨ ∗ ¬      1、8 MP  

 10   A ∨△ A      9 △定义 

    定理 8  

[1] ├ ( ) ((A B A→ → →▽ ) (B A→ →▽ ))A  

[2] ├ (▽ ) ((A B→ → ▽ A →▽ ) (B → ▽ ))A A→  

    证明： 

    [1]  

 1 ▽ B B→ ¬      定理 5 

 2    (A →▽ ) ( )B A B→ → ¬    1 PTh  

 3    ( ) ((A B A→ → → ) ( ))B A B B¬ → → ∧ ¬  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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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A B A→ → →▽ ) (B A→ → ))B B∧ ¬  2、3 PTh  

 5    B B∧ ¬ →▽ A     PTh  

 6    ( ) ((A B A→ → →▽ ) (B A→ →▽ ))A   4、5 PTh  

    [2] 略。 

定义 3 哲思逻辑的一个赋值v是以所有公式的集 ( )PCForm L 为定义域、以{ }0, 1 为值
域的一个函数，并满足下列条件： 

    [1] ( ) 1v A¬ = ，当且仅当， ( ) 0v A = ； 

    [2] 如果 ( ) 0v A∗ = ，那么 ( ) 0v A = ； 

    [3] ( ) 1v A B∧ = ，当且仅当， ( ) ( ) 1v A v B= = ； 

    [4] ( ) 1v A B∨ = ，当且仅当， ( ) 1v A = 或者 ( ) 1v B = ； 

    [5] ( ) 1v A B→ = ，当且仅当 ( ) 0v A = 或者 ( ) 1v B = 。 

    可以证明： 

    定理 9 设 A为任一公式，v是一哲思逻辑赋值，则 

    [1] 如果 ( ) 0v A = ，那么 (v △ ) 1A = ； 

    [2] 如果 ( ) 1v A = ，那么 (v ▽ ) 0A = 。 

    定义 4 称一哲思逻辑赋值v为公式集Γ 的模型，当且仅当，对Γ 中任一公式 A有
( ) 1v A = ；称 A为Γ的语义后承，记作 Γ╞ A，当且仅当，Γ的任一模型都使得 ( ) 1v A = ； 

∅╞ A简记为╞ A，此时对任一个赋值v都有 ( ) 1v A = ，因而也称 A为有效的。 

    定理 10 设 A为任意的哲思逻辑公式，则 

    [1] ╞▽△ A A→ ； 

    [2] ╞ A →△▽ A； 

    [3] ╞( ) (A B→ → ▽ B →△ )A  

    [4] ╞(A →▽ ) (B B→ →△ )A  

[5] ╞(△ A → ) (B → ▽ B → )A  

[6] ╞(△ A →▽ ) ( )B B A→ →  

    [7] ╞( ) ((A B A→ → →▽ )B →△ )A  

    [8] ╞(△ A → ) ((B → △ A →▽ ) )B A→  

    证明： 

    [1] 假设╞▽△ A A→ 不成立，则存在哲思逻辑赋值v使得 

  ① (v ▽△ ) 0A A→ =  

由①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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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v ▽△ ) 1A =  

  ③ ( ) 0v A =  

由②可得： 

  ④ (v △ ) 0A =  

由④可得： 

⑤ ( ) 1v A =  

③、⑤矛盾。所以假设不成立。因此╞▽△ A A→ 。 

    [2] 、[3]、[4]、[5]、[6]略。 

    定理 11 设 A、 B为任意的哲思逻辑公式，则下列公式都不是哲思逻辑的有效式： 

[1] A A∗ →  

[2] A → ¬△ A  

[3] A¬ →▽ A  

[4] A ∧△ A B→  

[5] A ∧ A B∗ →  

[6] A ∨▽ A  

[7] A A∨ ∗  

[8] ▽(A ∧▽ )A  

[9] ( )A A∗ ∧ ∗  

[10] △(A ∧△ )A  

[11] ( ) ((A B A→ → → )B∗ → )A∗  

[12] ( ) ((A B∗ → → A∗ → )B∗ → )A  

[13] ( ) ((A B A→ → →△ )B →△ )A  

[14] (△ ) ((A B→ → △ A →△ )B → )A  

[15] ( ) ((A B A→ → →▽ )B →▽ )A  

[16] (▽ ) ((A B→ → ▽ A →▽ )B → )A  

定理 12 在哲思逻辑中公式 A ∧▽ A没有模型。 

    定理 13 哲思逻辑的公理都是有效的。 

    定理 14 如果Σ╞ A并且Σ╞ A B→ ，那么Σ╞ B。 

    定理 15（哲思逻辑可靠性定理） 设Σ为任一公式集， A为任一公式，则 

    [1] 如果Σ├ A，那么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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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 A，那么╞ A。     

    定义 5 令Γ为一公式集， 

    [1] { ( )def A Form LΓ = ∈
uv

：Γ├ }A ； 

    [2] 称Γ为可证伪的，当且仅当， ( )Form LΓ ≠
uv

，否则，称Γ为不可证伪的； 

    [3] 称一可证伪集Γ为极大的，当且仅当， Γ是可证伪的，并且对任一公式 A，如果
A∉Γ，则 { }AΓU 是不可证伪的； 

    [4] 称Γ为不协调的，当且仅当，有公式 A使得公式集{A，☆ }A ∈ Γ，其中☆ {∈ ¬，
△，▽， }∗ ；否则，称Γ为协调的。 

    显然，不可证伪的一定是不协调的，而协调集一定是可证伪的。存在有可证伪的不协调
集，例如公式集{ }0 0,p p∗ 。该公式集是不协调的，但是它是可证伪的。因为在哲思逻辑中

A ∧ A B∗ → 不是定理。 

    定理 16 如果Γ是极大可证伪的，那么： 

    [1] Γ├ A ⇔ A∈Γ； 

    [2] A∈Γ，当且仅当， A¬ ∉Γ； 

    [3] 如果 A∈Γ，那么 A∗ ∈Γ； 

    [4] 如果 A∉Γ，那么△ A∈Γ； 

    [5] 如果 A∈Γ，那么▽ A∉Γ； 

    [6] A B∧ ∈Γ，当且仅当， A∈Γ并且 B ∈Γ； 

    [7] A B∨ ∈Γ，当且仅当， A∈Γ或者 B ∈Γ； 

    [8] A B→ ∈Γ，当且仅当， A∉Γ并且 B ∈Γ。 

    证明： 

    [1] ⇐显然成立。 

    再证⇒。设Γ├ A，但是 A∉Γ。因为Γ是极大可证伪的，所以 { }AΓU ├C C∧ ¬ 。
因此有： 

 1    Γ├ A C C→ ∧ ¬  

 2    Γ├ ( )C C A¬ ∧ ¬ → ¬  

 3    Γ├ ( )C C¬ ∧ ¬  

     4    Γ├ A¬  

 5    Γ├ A  

 6    Γ├ A A∧ ¬  

 7    Γ├ A A B∧ ¬ →  

 8    Γ├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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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Γ就不可证伪。这与Γ极大可证伪矛盾。因此假设不成立。 

    定理 17 设Γ是一极大可证伪集，对任一公式 A，令 

( ) 1v A =o 当且仅当 A∈Γ。 

则vo是一哲思逻辑赋值。即vo是极大可证伪集Γ的模型。 

    定理 18 任一可证伪的公式集Γ均可扩充为极大可证伪的。 

    定理 19 任一可证伪的公式集Γ均有模型。 

    定理 20（哲思逻辑完全性定理） 设Σ为任一公式集， A为任一公式，则 

    [1] 如果Σ╞ A，那么Σ├ A； 

    [2] 如果╞ A，那么├ A。 

    证明： 

[1] 

如果Σ╞ A，则 { }AΓ ¬U 没有模型。所以 { }AΓ ¬U 不可证伪。因此有： 

 1    { }AΓ ¬U ├C C∧ ¬  

 2    Γ├ A C C¬ → ∧ ¬  

 3    Γ├ ( )C C A¬ ∧ ¬ →¬¬  

 4    Γ├ ( )C C¬ ∧ ¬  

     5    Γ├ A¬¬  

     6    Γ├ A A¬¬ →  

 7    Γ├ A  

    [2] 当Σ为∅时，由[1]直接可得。 

三、关于哲思逻辑的哲思 

    在哲思逻辑系统中，因为 A A∧ ¬ 是没有模型的，A A∨ ¬ 是有效式，所以一元联结符¬  

既符合不矛盾律又符合排中律；因为 A ∧▽ A是没有模型的， A∨▽ A不是有效式，所以
一元联结符▽符合不矛盾律但不符合排中律；因为 A ∧△ A有模型， A∨△ A是有效式，
所以一元联结符△不符合不矛盾律但符合排中律；因为 A ∧ A∗ 有模型， A∨ A∗ 不是有效
式，所以一元联结符∗既不符合不矛盾律也不符合排中律。 

    一般把不矛盾律在其中不普遍有效的逻辑系统称为弗协调逻辑系统，所以我们将一元联
结符△称为弗协调联结符；一般把排中律在其中不普遍有效的逻辑系统称为直觉主义逻辑系

统，所以我们将一元联结符▽称为直觉主义联结符；一元联结符∗既不符合不矛盾律也不符
合排中律，所以可以说，∗既是弗协调联结符也是直觉主义联结符。因此，哲思逻辑可以作
为不协调理论和直觉主义理论的逻辑工具。 

因为 A ∧△ A B→ 和 A ∧ A B∗ → 均不是哲思逻辑系统中的有效式，所以著名的司各
脱法则对于一元联结符△和∗均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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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思逻辑中，对于一元联结符¬来说， A与 A¬ 之间有下列关系成立： 

对于任一哲思逻辑的赋值 v，如果 ( ) 1v A = ，那么 ( ) 0v A¬ = ；如果 ( ) 0v A¬ = ，那么
( ) 1v A = ；如果 ( ) 0v A = ，那么 ( ) 1v A¬ = ；如果 ( ) 1v A¬ = ，那么 ( ) 0v A = 。所以，A与 A¬
之间是矛盾关系。 

对于一元联结符∗来说， A与 A∗ 之间有下列关系成立： 

对于任一哲思逻辑的赋值 v，如果 ( ) 1v A = ，那么 ( ) 1v A∗ = ；如果 ( ) 0v A∗ = ，那么
( ) 0v A = ；如果 ( ) 0v A = ，那么 ( ) 1v A∗ = 或者 ( ) 0v A∗ = ；如果 ( ) 1v A∗ = ，那么 ( ) 1v A =
或者 ( ) 0v A = 。所以， A与 A∗ 之间是差等关系。 

对于一元联结符▽来说， A与▽ A之间有下列关系成立： 

对于任一哲思逻辑的赋值v，如果 ( ) 1v A = ，那么 (v ▽ ) 0A = ；如果 (v ▽ ) 1A = ，那
么 ( ) 0v A = ；如果 ( ) 0v A = ，那么 (v ▽ ) 1A = 或者 (v ▽ ) 0A = ；如果 (v ▽ ) 0A = ，那么

( ) 1v A = 或者 ( ) 0v A = 。所以， A与▽ A之间是上反对关系。 

对于一元联结符△来说， A与△ A之间有下列关系成立： 

对于任一哲思逻辑的赋值v，如果 ( ) 0v A = ，那么 (v △ ) 1A = ；如果 (v △ ) 0A = ，那
么 ( ) 1v A = ；如果 ( ) 1v A = ，那么 (v △ ) 1A = 或者 (v △ ) 0A = ；如果 (v △ ) 1A = ，那么

( ) 1v A = 或者 ( ) 0v A = 。所以， A与△ A之间是下反对关系。 

在此意义上，哲思逻辑也可称为对当关系逻辑。 

金岳霖指出：“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我们可能天真地做哲学游戏。这立即使专

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失

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

其它活动常常有其它打算。⋯⋯但是一个人在肮脏的小阁楼上做游戏，这十足地表达了一颗

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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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ckground of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of metaphysics, this paper, 
using the tool of axiomatic method of modern logic, builds an axiomatic system with the 
content of meta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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